
家用遊戲圍欄商品核判原則 

國家標準

適用範圍 

遊戲圍欄係由護欄及必要基底所構成圍場，用以擋住兒童並同時

提供遊戲空間，其用於體重 15 公斤以下兒童，屬應施檢驗家用

遊戲圍欄商品。 

類別 應施檢驗家用遊戲圍欄商品 非應施檢驗家用遊戲圍欄商品 

品名 遊戲圍欄/遊戲床 充氣式球池、遊戲帳篷、泳池 

核判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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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戲屋(圍欄片與鞦韆、溜滑梯等組

件結合) 

 

 

 

 

 

充氣式球池 

安全護欄 



判定說明 

1. 具封閉式圍場，用以擋住兒

童，且同時提供遊戲空間，並

用於體重 15 公斤以下兒童。 
2. 遊戲圍欄之設計係為提供可

限制兒童觸及危害之環境，具

有效的保護功能。 

1. 充氣式泳池/球池、遊戲帳篷、

遊戲屋等，皆係兒童可自行自

由進出及玩耍使用之玩具商

品。 
2. 限制兒童在室內進出之安全

護欄。 
備註:「玩具」及「安全護欄」商

品屬本局應施檢驗商品。  
 


